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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區公所平時突發災害通報及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1.0  目的： 

為因應各區公所於平時接獲各類突發災害發生訊息時，能迅速掌握災害狀況，

協助通報、收容安置及災後救濟工作，並即時加強橫向聯繫發揮本府防災體

系分工功能，特訂定本作業流程。 

2.0  依據： 

2.1社會救助法及施行細則。 

2.2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2.3臺北市重大災害災情查（蒐）報、通報作業執行計畫。 

2.4臺北市重大災害災民收容安置作業執行計畫。 

2.5臺北市災害臨時短期安置旅館標準作業程序。 

2.6臺北市預防淹水緊急應變措施標準作業程序。 

2.7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標準作業程序。 

3.0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市各區公所平時接接獲119或里辦公處等管道通報轄內

發生重大災害訊息時，對於災情訊息轉達、協助災情查監控、通報、處置等

相關作業流程。 

4.0  權責單位及人員： 

4.1 里辦公處及里幹事（勘查組） 

4.2 民政課長（勘查組長） 

4.3 防災承辦人 

4.4 區長 

4.5 經建課長（搶修組副組長） 

4.6 社會課長（救濟組長） 

5.0  職掌暨任務分工事項： 

5.1 里辦公處及里幹事： 

5.1.1 負責里內災情蒐通報、確認及回報工作。 

5.1.2 協助受災民眾疏散、安置等事宜。 

5.1.3災損調查及災害會勘。 

5.2民政課長（勘查組長）： 

5.2.1負責轄區內災情蒐集、通報、災害現場狀況確認、監控及回報工作。 

5.2.2 協調聯繫相關單位及區公所相關課室人員執行工作。 

5.2.3 協助通報及辦理災害會勘事宜。 

5.3防災承辦人 

    5.3.1 接獲災害訊息通報區公所長官。 

    5.3.2 協助聯繫相關單位及區公所相關課室。 

    5.3.3 製作大事紀（詳附件7.2）及傳送民政局。  

5.4區長 

    5.4.1 整體全盤掌握災害訊息，適時通報民政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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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調度區公所相關課室人員執行權責分工事項。 

    5.4.3 災民慰問事宜。   

5.5經建課長（搶修組副組長） 

   5.5.1 輕微災情搶救。 

5.6社會課長（救濟組長） 

   5.6.1 遇有災民安置通報社會局協助慰問、臨時安置費用（3天以內）及後

續福利服務等相關事宜。 

   5.6.2 民生物資供給。 

   5.6.3 災民慰問、急難救助金及災害救助金等發放事宜。 

   5.6.4 辦理災害會勘。 

6.0  作業流程： 

       6.1 區公所接獲災害訊息，如為里辦公處通報案件，確認有無通報119。 

6.2 民政課（勘查組）立即了解災情現況及確認有無區公所權責。如有，防

災承辦人、民政課長及區長3人彼此聯繫確認，並依區長指示進行工作

聯繫指派。 

6.3 里辦公處應即時至災害現場了解災情，並回報民政課，區公所亦應儘速

派員（里幹事或勘查組或防災承辦人）抵達現場掌握災情。 

6.4 如災情重大（如多人死傷、需大量安置或大批媒體關注），區長應即時通

報民政局長；民政課通知本局區政監督科。 

6.5 如逢較大災情，現場需立即掌握受災市民身分及戶籍資料時，各區公所

得請轄區警察單位及戶政事務所配合提供（詳附件7.3）。 

6.6如有災民死、傷，請區長（或其代理人）於第一時間前往致意協助處理

後續事宜。 

6.7如有受災民眾須收容安置時，區公所應協助臨時短期安置，臨時短期安

置以3日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以14日為上限，並通報社會局協助慰

問、後續福利服務等相關事宜。 

6.8 如有災損則於災後儘速邀請相關單位辦理災後會勘，協助受災民眾辦理

急難救助、災害救助申請、復水（電、天然氣等）、危險建物鑑定及求

償等災後復原事宜。 

6.9 各區公所防災承辦人應於第一時間起即詳實紀錄大事紀，內容須含受災

情形（區域、受災戶數、人數及建物、設施損壞情形）、發生地點、出

勤人員、收容安置及各時間點之處置作為並附照片加註說明），於災情

處理告一段落即先行電傳民政局防災信箱（bca-disa@mail.taipei.gov.tw），

俾利本局了解最新災情，同時依復原工作進度，隨時更新大事紀至災情

解除及復原工作完成為止，並自行留存備查。 

7.0 附件： 

7.1 臺北市各區公所平時突發災害通報及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7.2 臺北市○○區○年○月○日○○里○○災害救災大事紀。 

7.3 臺北市○○區○○災害事件查詢戶籍資料查調單 

7.4 臺北市各里辦公處災害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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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臺北市政府災害臨時短期安置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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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 

    臺北市各區公所平時突發災害通報及應變標準作業流程圖 

 

災害發生 

接獲119、里辦

公處通報 

如為里辦公處通報，確

認有無通報119 

里辦公處（勘查組）監

控、回報 

區公所 

無區公所權責 有區公所權責 

災情解除 

（提供災民聯繫窗口) 

死、傷 

慰問 協助安置並

通知社會局 

初步處理

後，通報

民政局 

區長、民政課長、防災

承辦人彼此確認 

確認有

無區公

所權責 

短期安置 

災害會勘 

災情持續擴大成立區災

害應變中心 

災情解除 

（提供災民聯繫窗口） 

警察及戶政

單位協助提

供受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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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2 

臺北市○○區○年○月○日○○里（災害名稱）事件救災大事紀 

一、發生時間：○年○月○日○時○分 

二、發生地點： 

三、災情： 

傷亡：民眾○死○傷，死者○○○(男○歲)；傷者○○○(女○歲)、

○○(女○歲)，傷者送○○醫院………。 

災損：○○○○○○○○○○○、停電、停水及停瓦斯，故暫時無法居

住。 

四、安置情形： 

五、救助金等發放情形： 

六、災害發生之緊急處置 

103.○○.○○ 

1630 

1635 

1730 

1930  

2015 

103.○○.○○ 

0000  

    0900  

1000 

103.○○.○○  

1400 

1630 

1730 災情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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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年○月○日○○里（災害名稱）事件救災大事紀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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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公所○○災害事件查詢戶籍資料查調單 

查調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壹、受文機關：臺北市○○區戶政事務所 

貳、本所因辦理○○里○○路(街) ○○巷○○弄○○號○○樓_____災害事

件，需立即掌握受災市民身分及戶籍資料，請惠予協查並提供下列災害現

場及家屬戶籍資料。 

參、戶籍資料使用後之處理方式：□依檔案法歸檔。 

                              □逕行銷毀。 

                              □其他                            。 

完成後請逕通知     區公所承辦員         查收。 

                            電話：            傳真：                

查 詢 內 容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年  月  日出生 

災害 

地址 

臺北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後附相

關資料 

一、傳真頁數(含本頁)計：    頁（若傳真資料未齊全，請與本所聯
絡） 
二、參考資料： 
備註：災害現場照片及門牌 

所 

需 

戶 

籍 

資 

料 

1、□                          之全戶戶籍資料                 

2、□其他：                                 

承辦人 
 主管

核章 
 連絡電話 (  )          分機 

傳真電話 (  ) 

 

受 文 機 關 回 覆 內 容 

□檢附查調資料(含本頁)計   頁，請派員至本戶所領取。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使 
  用管理。 
□查無                  等    員查詢資料。 
□請再提供                                資料以利查覆。 
□本資料僅供參考不做其他任何用途。 

附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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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承辦人 
 主管

核章 

 連絡電話 (  )          分機 

傳真電話 (  ) 

○○區戶政事務所回覆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臺北市各區公所平時突發災害通報及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9 

 

附件7.4 

臺北市各里辦公處災害緊急通報作業流程圖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里長 

民政局 

里幹事 

簡訊通

知，協請

加強居家

區長、區防

災承辦人 

119救指

中心通報

權責單位

或消防分

隊接獲通

報派員前

往現場 

彙報

里內

災況 

彙報區內災況及處理進度 

區級防

災編組

調度資

源救災 

災情解除 

彙

報

區

內

災

況

及

處

理

進

度 

災害預警通知 

指示 

緊急搶救(修) 

若災情緊急時，電

話通報119 

里民通報或

里長查得 

◎緊急通報專線：119 

◎環保局24小時服務專

線（洩水孔雜物清

理）：1999 

◎市區積水查報專線：。 

1999轉8200 

◎疏散門啟閉訊息查

詢： 

1999轉2657 

 

互為通知里內災況 

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 

組

織

動

員

里

內

志

工

協

助

救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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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5   臺北市政府災害臨時短期安置作業流程圖 

接獲通報 

協助填寫「臺北市災害短期

安置住宿服務同意書 

臨時短期安置 

1.旅館收據/發票 

2.「臺北市災害短期安置

住宿服務同意書 

區公所檢具相關資料核銷 

 

勘災 
 

開設收容處所 聯繫/安排旅館 

 

住宿結束 

1.成立緊急安置場所成立 

2.開設管理 

3.安全維護 

4.護送、復原 

無法依親需

緊急安置者 

區公所自行評估 

如
有
後
續
協
助
事
項
，
得
轉

介
各
區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支
援
其
他
福
利
服
務
事
項
。 

 

倘
受
災
戶
有
單
人
房
住
宿
需

求
且
房
價
已
超
過
限
額
，
得

會
同
本
府
觀
光
傳
播
局
共
同

協
調
。 


